
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3）陕 09 破 10 号之三

申请人：安康市瑞雪食品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本院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以（2023）陕 09 破申 8 号民

事裁定书，受理安康市瑞雪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同日指定陕西华鼎元通清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担任管理

人。

2025 年 12 月 29 日，管理人向本院提交《关于提请批准

破产清算转重整程序工作方案的申请》，称《安康市瑞雪食

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程序工作方案》经第三次债权人

会议表决，除投资人组外，有财产担保的债权组和普通债权

组均表决通过《安康市瑞雪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程

序工作方案》，该方案对职工债权和税务债权作出全额清偿

安排，同时因债务人已资不抵债，同时该方案已将投资人权

益调整为零，且不损害其利益。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

七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相应表决组表决通过破产清算

转重整程序工作方案，且该方案对职工债权和税务债权做出

全额清偿安排，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管理人可

以申请人民法院批准。《安康市瑞雪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转重整程序工作方案》中的债权分类及调整受偿方案、出资

人权益调整原则、财产分配规则等内容合理可行，符合公平



清偿及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未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因此，对于请求本院裁定批准破产

清算转重整程序工作方案的申请，依法应予准许。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

定，裁定如下：

一、批准《安康市瑞雪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程

序工作方案》；

二、终止安康市瑞雪食品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海明玉

审 判 员 李 丹

审 判 员 刘 悦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马雯雯

附：《安康市瑞雪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程序工作

方案》



安康市瑞雪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
程序工作方案

一、重整必要性分析

1.重整程序可节约资产处置税费

破产清算是宣告企业破产后，依法处置破产财产，按照

法定顺位公平清偿债权，企业主体消灭。处置破产财产需交

纳交易税费。

破产重整是引入投资人，以新投入的资金清偿调整后的

债务，保留公司主体，实现企业价值再造的程序。重整投资

人通过取得债务人股权，进而控制其资产，因资产所有人未

变更，故可合法规避交易环节的税费。下图为破产清算程序，

直接处置瑞雪公司财产，需缴纳的税费信息：

序号 资产类型
预计处

置溢价
涉及税金、附加及税率

1
应 收 账
款、其他
应收款

无 无

2

机 器 设
备、车辆、
电子及办
公设备

无 印花税，价款的 0.03%

3
土地使用
权、房产 有

土地增值税，计算征收增值额的

30%～60%，核定征收价款的 5%以上；

增值税，价款的 5%；

城建税，增值税的 7%

教育附加，增值税的 3%

地方教育附加，增值税的 2%

印花税，价款的 0.05%

上图中的税种及税率，系依据有关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整



理，具体情况以税务机关认定的为准。

综合上述分析，瑞雪公司通过破产程序处置资产的主要

税费为房地产交易环节的土地增值税、增值税、城建税、教

育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以下合称“流转税”，印花税税率

较低，对案件影响极小，后续计算节约税金时不再纳入计算

范围。）按照安康地区税收征管实践，无法提供得到税务机

关认可的收入、扣除项目资料，则对土地增值税房地产交易

环节的流转税按照成交价的 25%核定征收。瑞雪公司的房地

产构建时间二十年以上，财务资料部分缺失，难以提供完整

的可得到税务机关认可用于计算征收的材料。本项目破产重

整程序节约的税金可直接用于债权清偿。

2.重整程序更具灵活性，可退阶为清算程序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十八条、八十

八条、九十三条、一百零七条之规定，破产重整程序遇到难

以突破的障碍，可转为清算程序，然而一旦人民法院宣告债

务人破产，将终局性地进入清算程序，无向其他程序转换的

可能。

二、程序转换方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本案由清算

程序转换为重整程序的具体步骤为：

（1）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破产清算转重整程序工作方

案，视为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转破产重整；

（2）安康中院裁定瑞雪公司重整并公告；

（3）管理人按照本工作方案招募投资人，如果招募到

投资人，按本重整工作计划确定的方案执行，执行完毕本案

程序终结；

（4）如果一年内未招募到投资人，管理人提请召开债



权人会议对相关事项进行表决，申请法院宣告破产，按照破

产财产变价方案和分配方案，分配财产执行完毕；

（5）重整工作方案不影响管理人解除合同追究股东和

相关方责任；

三、投资人招募方式

为保障招募程序的公开性、公正性，并通过充分竞争提

升重整投资额，本项目拟采用公开方式招募重整投资人，价

高者得。重整投资额按照评估报告载明的市场价值为起拍价，

每次降价幅度不超过 5%；除非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否则

不得低于清算价值；

管理人追回的资产不计入重整投资额，与重整投资额叠

加向债权人分配；

四、偿债资金分配规则和顺位

4.1 偿债资金由投资人的重整投资总额和债务人留存的

货币资产以及管理人追回的资产三部分组成。瑞雪公司以偿

债资金为限、按以下规则和顺位清偿债权，未获清偿的债权，

瑞雪公司不再清偿；未获清偿的债权人向瑞雪公司股东、担

保人主张债权的，不受瑞雪公司破产程序影响；

4.2 债权分配规则和顺位如下：

4.2.1 偿债资金预留。按照《评估报告》瑞雪公司资产

分为抵押财产和承租人投资形成的资产（部分存在争议），

在投资款债权确认衍生诉讼未形成生效判决前，暂不分配；

4.2.2 抵押财产占瑞雪公司全部资产的 73.52%，用于第

一次债权清偿。该部分财产因为重整不发生产权交易，会节

约 25%税金。故重整投资额中 73.52%的 75%向两个担保债权

人按各自比例清偿；25%属于破产财产，向全体债权人（包

括未获清偿的担保债权）清偿；



4.2.3 对于承租人投资形成的财产份额，如果处理完租

赁关系后有余额，则作为破产财产向全体债权人二次分配；

如没有余额则不再分配。如生效判决确认退还金额超出预留

份额，则不再重整，由担保权人通过破产清算实现担保物权。

除非担保权人或者投资人届时自愿承担；

4.2.4 目前瑞雪公司管理人账户已经收到的租金、管理

人后续通过法律程序收回的或有租金及其他收益、以及预留

财产份额的余额，作为破产财产向全体债权人二次分配；

4.2.5 本案的审计费、评估费、案件受理费、执行职务

费用及管理人报酬，按债权受偿金额分担，为计算方便，先

从投资额中整体剔除费用后，再按债权比例分配，该等计算

更为简洁合理。

三、清偿率的初步测算

假设本项目投资总额为 24,268,600 元，审计费

350,000.00 元，评估费 80,000.00 元、案件受理费 80,000.00

元、执行职务费用 80,000.00 元（预留，最终据实结算），

管理人报酬 1,632,232.00 元，按照上述偿债资金分配规则

和顺位计算，结果为：

第一次分配：24268600×0.73.52%=17842274；其余部

分预留。

剔除破产费：17842274-350000-80000-80000-80000-1632232=15620042；

担保债权人可分配：15620042×0.75=11715031；担保

权人按担保物评估价值比例清偿；

普通债权人可分配：15620042×0.25-189881（职工债

权）-841509（税收债权）=2873620；

第二次分配：账面现金 17.56 万元+预留执行职务费用

余额+或有租金收入 200 万元+预留 642.6 万元处理完租赁关



系的余额（理论上进入破产程序后的租金应当冲抵投资款，

该部分余额不应低于 200 万元），如二次分配金额低于 200

万元，管理人报酬不再支付，如二次分配超过 200 万元，管

理人报酬按法律规定支持。

上述数据仅用于债权人理解分配原则和顺序，相关数据

最终以评估报告、生效法律文书等确认的数据为准。

四、表决规则

因本次方案即包括清算转重整表决，也包括了偿债资金

分配规则和顺位等完整的重整计划草案内容，故本次会议参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规则

分组实施表决。按照方案，税金债权和职工债权全额清偿，

故不再设置职工债权组和税金债权组。担保债权人组由安康

农商行和安康财信公司组成，普通债权人组由全体普通债权

人组成，出资人组由债务人股东组成，因资不抵债，债务人

股东权益为零，即便其不同意，也不影响重整计划草案能否

通过。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破产清算

转重整程序工作方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

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破产清算转重整程序工

作方案。担保债权人组、普通债权人组表决通过，视为本方

案通过。如第一次表决未通过，管理人将视情况决定是否与

债权人协商后再次提交表决，如再次表决仍未通过，管理人

视情况商请法院是否强制裁决通过。

五、其他需说明事项

上述税率按 25%测算，无论最终税费是否发生变化，对

重整计划工作方案不产生影响。

赞成本次破产清算转重整计划草案，即视为对后续重整

计划草案中相关内容的认可，除非重整计划草案有实质性变



更或者管理人认为有必要，否则不再就重整计划草案表决、

执行召开债权人会议。

本方案和重整计划草案对债权的调整、清偿安排，不影

响各债权人要求瑞雪公司之外的债务人、担保人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WKJC_d3a164c9f8194e0dadd98f591956e95f
	WKJC_5cf64887cfdc4ef1b13ed1887f666b38
	WKJC_af54703629904cae83aef343914f3542
	WKJC_e2d22505cfad46de8ab982b6fcbdf212
	WKJC_e95e6f9f136e4da48c23a9c14652ec6c
	WKJC_7a37922d5b734161897e46b19aead171
	WKJC_c2504917e25b41a394ad1fb4efbe5e03
	WKJC_566d8abad9284bf68269d10919e78695
	WKJC_eaf53235c52b4744ac34e4ecea74c9f2
	WKJC_51e3c81f07fe45cba41a4406061778fd
	WKJC_f81335742fdd4b2fa4985859b14f260e
	WKJC_74df2e76990648c0bd13b8f3f2423579
	WKJC_20f0f8ca4ff74fb9a61ac8d1e7038bed
	WKJC_83e3f9d667164820ac8ce1ce06e966c6
	WKJC_94ad7214c493493aa2b32c213d0b2704
	WKJC_b24828472a9e47048664149953c82c7d
	WKJC_3d61c011f217410e8a0fcd3bb95ee37f
	WKJC_d970569317b345b9b5251329835dc088
	WKJC_c27f090536674e1587ee974d95f65c3b
	WKJC_7508f8f6b3844a7fbb1caf90678be026
	WKJC_b155294442004905aa74decdd62a6dfa
	WKJC_12165039085a4971809d911dec4c6dcc
	WKJC_8389fbe12a774989bcfbcdad93dc9380
	WKJC_74f53f38ce064ffaa27b468052fa5d00
	WKJC_40e7f7477075470fb7edc2666347eccd
	WKJC_1f2963b5b45e4f28b013331485c1bd7d
	WKJC_346a4b9f5427422ea8b9b5d00ed7db98
	WKJC_3e39435b930e4e10b957ae2418acca7b
	WKJC_8b278ad60552428b917c414448a3c201
	WKJC_fe390c19a385407298f48e9900d03354
	WKJC_ba1518fcc1fc4d4ab3b8e343ebe5d7b1
	WKJC_511a51e61f4248068e0665625cc80a3e
	WKJC_1d806754e17c4f84be5f74b3953d0a29
	WKJC_72cf28f20bf447f3b974c483ca978a52
	WKJC_2ea7b61346b646daba2a7e00c130688d
	WKJC_2859c4d727484a949a1d81c3aa487322
	WKJC_e57bac3434cf4041afda9d7e4e692ae3
	WKJC_6d51852aa37943fbbe54e40829a4af16
	WKJC_bdcbaadb5aed42d3b14cd371f9b6e5c8
	WKJC_de85867450a841efbdfa44d7839128ad
	WKJC_7ee58c4448e14fd69939b11507845355
	WKJC_fdbb2bb69df645579f3954099e6acf30
	WKJC_31aaf987f9264013b7f37488e0178352
	WKJC_c35645831f0641fba5ca0d068314020b

